
【以斯拉記概論】 

 

在古希伯來文經卷中，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共屬同一卷書。後來教父耶柔米所譯

的拉丁文通俗本 Vulgate「武加大」首開先例將它們分成兩卷書，並分別稱之為

以斯拉記 (上) 和以斯拉記 (下) (亦即是現今的尼希米記)。遲至主後 1448 年，希

伯來文舊約聖經才按武加大譯本的作法，將兩書完全分開。若要全面了解這兩卷

歷史書，最好與另三卷先知書(哈該、撒迦利亞、瑪拉基) 同讀。 

 

以斯拉記可以說是歷代志上下歷史的延續，因後卷書的結尾正是前卷書的開頭 

(對照拉 1:1-4 及志下 36:22-23)，所以學者認為三卷歷史書均屬同一個作者。 

 

作者：以斯拉 (名意 = 耶和華的幫助) 

 

年期：約主前 464-423 年間，因為以斯拉是在這段時間內作工 (亞達薛西王一世  

         當政) 

 

地點：耶路撒冷 

 

目的：指出耶和華是信實的神。祂許可被擄的以色列民歸回故土，成就了先知耶 

         利米的預言 (耶 25:11、29:10-14) 

 

特點： 

- (本書部份內容有以斯拉用第一人身稱呼「我」；參 8至 9章。其餘部份則由以斯 

  拉從其他地方搜集得來的官方文件資料而編成；(例)： 

   1:2-4 古列王的喻旨 

   2:1-67 第一次歸回之人的名單 

   7:12-26 亞達薛西給以斯拉的授權書 

 10:18-43  聚異族女為妻之人的記錄 

- 本書有兩段亞蘭文 (4:8 - 6:18、7:12-26)，其餘則用希伯來文書寫 

 



鑰字/句：「甘心」(1:4, 6; 2:68; 3:5; 7:15) 

           「神的手」、「神施恩的手」(7:6, 9, 28; 8:18, 22, 32) 

           「建造、重建」(1:2, 3, 5; 2:68; 3:8; 4:1-4; 5:2-4... ; 6:3, 7...) 

 

大綱分段： 

一. 第一次歸回 – 所羅巴伯率領 (1 至 6章) 

     A. 回國的記載 (1 至 2 章) 

      

     B. 重建聖殿 (3至 6 章) 

二. 第二次歸回 – 以斯拉領導 (7 至 10章) 

    A. 回國的記載 (7至 8 章) 

 

    B. 重整宗教生活 (9 至 10 章) 

 

 

主要教訓： 

1. 神的權能和信實 

 

 

2. 神能使用各種人作器皿 

 

 

3. 神的工作不斷進行 

 

 


